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进行多年，在

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十大

类中，归为“传统音乐（民间音乐）”。随着第四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公布，音乐类项

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范围越来越广，覆盖面也

越来越大。从 2006 年至 2012 年，我国已先后公布

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和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

音乐类代表性项目为数众多，已达到 188 项，代表

性传承人达到 262 人①。
项目和传承人认定、保护、管理的活态保护，生

态保护区建设和生产性保护等新理念成为近年来

“非遗”保护理论中频繁提到的词汇。但是，传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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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6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公布了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简称“国家级项目”）518项，传统
音乐占 72项；2008年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项目 510项，及第一
批国家级扩展项目 147项，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分别占 67
项、17项；2009年公布第三批国家级项目 191项和国家级扩
展项目 164项中，传统音乐各占 16项。在目前已公布的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民间音乐类
别分别有 31人、104人、96人、31人，共计 26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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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类别在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和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中的数量日渐增多，但从传统音乐本身的特殊性、个
体性、群体性入手，切入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还很有限。对传统音乐的这三个特性的强调，目的
在于避免因突出代表性而忽略多样性、丰富性，造成音乐标准化、单一化的后果。寄望今后的音乐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民间音乐丰富的区域特色与个人风格都应该拥有“代表”，每个区域选择的代表性传承人都应
能最大程度地代表一个乐种的艺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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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音乐）的特性却谈及得很少。
为更合理、更有效地对传统音乐文化遗产进行

保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认识传统音乐三个

重要特性，即存在的特殊性、传承的群体性和创造的

个体性。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传统音乐的特殊性

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具有不可再生性。音乐当

场欣赏，即听即逝，“绕梁三月”只停留在听者的回忆

里。由于这种不可再生性，在传承过程中，音乐遗产

本身很容易产生变化，即使通过谱面或者音像记录，

也难以完全重现，由此产生的后果在当今社会中亦

不少见。因提倡动物保护而逐渐消亡的打猎歌、因高

度发达的电讯（电话、电邮、短信）将逐步被替代的情

歌、因机电船的普及而逐渐萎靡的船工号子、因机械

作业而渐次消亡的劳动号子、薅草锣鼓等音乐品种

因劳动环境变化、条件改善而消失。还有被现代社会

“改造”的纳西族丧葬歌舞“窝热热”，早已不再用于

丧葬这种特定的民俗，基本蜕变成一种愉悦游客、商
业媚俗的舞蹈。红河南岸哈尼族和彝族的情歌、山歌

等演唱场合也发生较大变化。② 如今，许多传统音乐

项目已经在社会发展、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中逐渐

淡出当地人生活。
从传统音乐的存在方式看，它必须现场即时表

演，必须依靠表演人而不依托乐谱进行传播、传承。
这一特点又决定了它离开音乐传承人和具体环境便

无法“独立”存在（比如通过乐谱还原、通过录音保存

等可以独立存在的音乐介质），因而也就具有了音乐

本体的不可再生性。这恰恰体现了同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类别的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多

有物质产品为艺术（或工艺）介质，它们的项目传承

已经发展成相对成熟的工艺化技术流程，更多人把

它们的传承、产出、销售看成整体，是一种企业和效

益的结合。
然而，音乐类非遗项目始终没能直接实现这样

的传、产、销链条。如周吉所说：

除了少部分有“看点”、“卖点”者之外，大部分音
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难体现甚至自身本不一定具
备经济价值。更因为“曲高和寡”的原因，越是高雅、
越是难于掌握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是日趋边
缘化，有的濒临甚至已经失传。③

今天，传统音乐演出中成功的市场化案例依然

凤毛麟角。扎根在民间的传统音乐和民歌小调，即使

是在专业院团里也一直面临着舞台上繁荣、市场反响

一般的难题，得不到太高的经济效益。就此问题周吉

还认为：

这些痴迷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或“准传承人”没有时间去经商，没有精力去从事多种
经营，更谈不上什么发家致富。④

传承人难以直接依靠一技之长转化为商品，获取

经济利益，他们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了音乐项目的接

续，也使传统音乐受到更为强烈的冲击。长期的专心

投入和缺少市场回报的失衡，导致传统音乐在传承方

面的疲弱。相比其他能够直接产出产品的类别，音乐

类具有不可再生性，又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物质产

品。因此，音乐作为一个特殊类别，更成为很难依靠自

身力量存活的弱势，需要投入更多力量予以保护。
二、传统音乐的个体性

在明确传统音乐的特殊性基础上，传统音乐具有

的个体性和群体性也值得注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人存在着密切联系，不同人的承载必然使音乐显

示出不同的个体风格。以下以歌种为例，说明传统音

乐的个体性。
“歌种”是学者为便于研究而使用的分类名称。在

学者眼中，一个歌种内的民歌被视为一个统一体，但

是在民间，这些民歌并不因其被学者归入“一个类

别”而风格一致。同一类歌种范围内的民歌，具有共

同点，但其个体之间依旧是鲜活、丰富、多彩的，也往

往是在各个不同区域内传播的，因此这一整体也体

现出区域分布的风格多样性问题。每一首歌在同一

个歌种里，不同歌手的演唱不一样，不同村也不一

样，或者跨县。如甘肃临洮地区流传的“莲花山花

儿”、甘肃临夏地区流传的“河州花儿”、宁夏回族自

治区流传的“回族花儿”，虽然在学界来看同属一个

歌种———“花儿”，但各地“花儿”的曲调和风格差异

却很大。这种风格的差异，不仅体现为曲调的不同，

节奏的不同，唱法的不同，即便其歌词大都是歌手现

场即兴编唱，也因其词格、方言、地方民俗的差异而

② 参见桑德诺瓦《“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论音乐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与实践方法》，《中国音
乐》2008年第 2期，第 29页。

③ 周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中国
音乐学》2008年第 3期，第 7页。

④ 同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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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较大的区别。即使曲调近似、词格相同的许

多民歌歌种中，其歌手的演唱方式和词曲搭配方式

也常常因个体偏好和嗓音条件而体现出强烈的个

体差异性。
同样，由于各个歌者的演唱往往充满了个体对

地域风格的把握和理解，所以，同一地域的歌者也存

在个人对歌曲风格的不同处理和加工。由不同的两

个歌者演唱相同地域同一歌种中的同一首民歌，其

个体风格差异性也是局外人可以直观了解的。
受到地域影响和个人创造性加工而蕴蓄在歌

种中的可贵的风格多样性，体现的就是音乐的个体

性。这种不同，既是个人风格的不同，也有地方风格

的不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之处，就在

于它能够在一个群体里显现出种种不同的个体性。
但是，音乐的个体性往往也意味着歌种传承中的脆

弱性。在民间音乐中，单一的一种个性并不意味着

得到整个文化持有者群体的普遍认可，即便得到认

可，单个个体一旦离世，这个线索也就断了，怎么保

护呢？所以在传承中，单一的某一个性并不适于被

普遍推广。薛艺兵指出：

保存在社会个体中的有关音乐的历史事象由于
受到个体生命周期的限制，会伴随着个体生命的结
束而消失；既然如此，那么所谓“记忆的历史”就仅剩
下亲历者的往事记忆，除了亲历者本人之外，这种历
史信息便无法保存下来了。⑤

代表性的选择不能等同于个体性。代表性传承

人并不等同于一个个具有音乐个体性的传承人。就

传承机制而言，代表性传承人是国家、省、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是一个数量很少的特殊

群体，是为了当前的“非遗”工作而人为主观筛选出

的代表。在当地的传统音乐文化持有者中有选择地

标示“代表性”，难免有强调个别传承人，凸显单个个

体性的意味，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后续的音乐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以下问题：

由于后继者对先辈们一味地模仿，已产生风格
上的渐趋雷同，从而失去民间文化艺术固有的再生
功能。也就是说，将一种民间文化艺术人为地“移花
接木”或“嫁接”不能做到“原生态”的保留与传承，因
为它的种种事项均已彻底背离了“原生态”的固有的
概貌与初衷。⑥

民间音乐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大家对同一种歌

都唱着不同的曲调，或者演绎着不同的风格。音乐

中，不只像歌种这些依赖于地理环境的声乐品种伴随

着个体性的具体问题，像鼓乐、鼓吹等在各地都比较

类似的器乐品种，虽然在乐器配置（通常都用唢呐或

管子主奏，配以笙和锣鼓类打击乐）方面大体相同，主

奏乐器的形制也基本统一（但有尺寸型号的不同），演

奏曲目也大同小异，但各地、各乐班、各乐手演奏出来

的音乐却千差万别，风格多样。
可见，在选择保护歌种（民歌种类）、乐种（器乐种

类）、曲种（曲艺种类）或剧种（戏曲种类）的“非遗”项
目时，并不是选出一两个代表性艺人就能达到保护整

个种类的作用。因为，一两个代表性艺人所能代表的

只是这一音乐种类众多艺人中“这个”艺人的“这种”
风格，而不是整个音乐种类的整体风格。所以，一旦我

们为一个音乐品种“树立”了某个代表艺人，“造出”了
某种统一标准，就意味着我们在保护了某一地方乐种

同一性的同时，放弃了这一乐种的多样性和本该保存

的丰富性。
当然，“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应该也可以从

个人抓起，但是我们在理念上不能局限于个人，在保

护意识上不能忽略整体（众多个体的集合体）。在保护

个体、保证多种多样的个体性存在同时，也必须重视

个体能够形成和带动的文化持有者群体（即众多艺人

群体），因此必须在保证音乐的传承个体风格的基础

上，重视传统音乐的群体性，重视其群体性在音乐风

格表达方面的差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三、传统音乐的群体性

音乐类项目的特殊性和个体性告诉我们，这些项

目绝非是依靠个人可以保护和传承至今的。“传承人”
狭义指个体的个人，广义指的是一个群体、一个团队，

是复数的人。因此，要在保证某一代表着群体的个体

艺人的基础上，重视其群体的创造性以及群体的传承

性特点，这样才有可能实现“非遗”的真正保护和有效

传承。
（一）群体传承的意义

我们要保护的不是一个音乐项目中的某一种风

⑤ 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
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音乐艺术》2012年第 1期，第
80、81页。

⑥ 桑德诺瓦：《“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论音乐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理念与实践方法》，《中国音乐》
2008年第 2期，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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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而是持有这个音乐的整个群体。而这种“群体”不
仅是风格的群体，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群体。

根据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莫瑞斯·哈布瓦斯

（Maurice Halbwachs）对“集体记忆”⑦这一概念的归汇，

音乐正是一项集体记忆，它具有显而易见的群体性，

正如薛艺兵在莫瑞斯·哈布瓦斯的这一界说的基础

上所提出的：

我们认为集体记忆在共时性方面也表示众人
记忆———也就是说这种记忆必须是保存在一个社
会群体中众多的个体头脑中，并通过口耳相传而使
更多的众人知晓。这样的保存和共时性横向传播当
然也是有必要的，因为众多的个体至少可以补充单
一的个体的记忆缺失，可以纠正个人主观的偏见。
但是，“集体记忆”这一概念本身并非是“众人记
忆”的代名词，而是指一种记忆的形成和稳固是由
一代一代的多人共同传承下来，是从一代传向一
代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是这一集体
（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他所记忆的事物也可以代表
这个集体共同记忆的事物。所以说，我们从某一群
体（集体）的个别成员中得到的记忆信息，一定程
度上可以代表这个成员所在社会群体的记忆中的
历史事实。⑧

仍以歌种为例，保护民歌手对于保护歌种来说

具有示范意义，但歌的习俗不是依靠一个人演唱就

能传承至今，形成风格的歌种演唱是一个群体行为。
当我们在“非遗”保护中从一个歌种选出一个传承人

或者几个传承人来保护，这样确实能够保护歌手个

人，但是未必就能保护好一个歌种。一个歌手不能代

表一个歌种，但凡民歌的歌种，都具有群体性。注意

个别人，只能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但是相对单一的

示范作用，可能损害歌种的其他风格。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并不能忽视区域性的风格丰富，仅仅认

定个别传承人不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在

保护这类民间歌种的项目中，不仅要重视对代表性

传承人的保护，还应该考虑对代表性歌种分布地域

中传承团队以及其他传承群体保护。
（二）歌与地域的关联

当我们认识到音乐类文化遗产的群体性传承特

征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地域性分布的问题，特别是

跨行政区域的同一个音乐种类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同

质性（即样态、风格相同）分布和异质性（即流派、风
格不同）分布问题。

在以往学者的表述中，往往将音乐类遗产的地域

保护扩展到地理和文化环境的生态保护问题。其实，

歌与地域的关联，并不在于保护生态，不在于让大家

退回刀耕火种的社会生活，而在于了解这个区域的群

体中产生了这个歌种的典型性的原因。虽然有许多对

生态保护区进行的尝试，但生态性的保护往往在保护

住地域的种种变化方面存在很大难度。首当其冲的现

实就是，在现代社会，让大家都去住茅草屋、去拉纤、
去狩猎、去拉煤、去踩水车等等，这并不现实，也没有

可操作性。老百姓不可能也不愿意让生活方式和生

产方式退回古代。因此，歌与土地的关联，不等同于

有些学者关注的所谓“生态”问题。
歌种，在它所分布的地区存活，选择歌手一定要

把地区的分布意义考虑其中。选择和保护某一地区

的、某一歌种的个别代表性传承人有必要，但其“代表

性”不仅要符合歌种分布同区域的同质性民歌代表，

也应该符合行政异地的异质性民歌代表。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可能将保护的视野覆盖到某一歌种的地域

性（其实也是群体性）特征方面，使其音乐的统一性和

多样性共同得以保存。这一视野，或这一认识的合理

性，项阳已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有过同样的论述：

音乐文化传统总是以某种样态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当然可以抽取其中的主体部分进行传承与保护。
但是,这种抽取常常会忽略其共生共存、有依附关系
的文化空间,而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恰恰对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的传承与保护是致命的。⑨

隶属于一个歌种的歌，分布在不同地域，具有不

同风格，又由具有不同的风格不同歌者演唱，构成了

⑦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莫瑞斯·哈布瓦斯（Maurice
Halbwachs）提出和发展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在其著作
《论集体记忆》中，对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做出了如下概括：
1）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
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2）每一种社会群体皆有其对应
的集体记忆，该群体藉此得以凝聚和延续；3）对于过去发生
的事来说，记忆常常是有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因
为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或心灵的社会历
史结构，并且回忆是基于此心理倾向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
它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4）集体记忆依赖文物、图像、
文献或各种集体活动等媒介来保存、强化或重温。

⑧ 同注⑤，第 81页。
⑨ 项阳：《保护：在认知和深层次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

理念的前提下》，《音乐研究》2006年第 1期，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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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丰富多样的歌种群体。一个地区包含几个甚至

十几个县，实际上这个地区的歌种是一个很大地理

范围下存在的集体认可的歌唱行为，也是当地民众

共同拥有的、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歌唱形式和融入这

种歌唱中的一种地域精神。因此，保护歌种，实际上

是保护一个地区大家歌唱的群体性音乐习俗和地域

精神。
同样，在戏曲、曲艺等综合性的表演艺术类型

中，对其音乐的保护也必须强调群体性。个体性很

强的曲艺，演唱者对伴奏特别重视，一旦缺少台上

那些伴奏的乐师，曲艺的演唱者则无法演唱。所以，

当我们保护了一个曲艺艺人的同时，必须意识到在

这个艺人的身旁还有一个乐师。没有乐师的绿叶相

衬，唱者这朵红花怎显其艳？再如，戏曲是一项综合

艺术，但是我们以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

更多地体现出对戏曲名角的重视，强调表演、演唱。
如果对一个综合艺术中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中仅仅

局限在对某些名角、主角的重视，忽略了其他行当

或其余配角，或忽略了对构成这些行业的整个业

态———导演、编曲、舞美、琴师等这些“非主角”人才

的重视，势必影响戏曲音乐存续的整体性，影响实

现保护的全面性和“原真性”，不能全面涵盖和有

效推动项目的全面传承与有效保护。所以说，为

了确保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形态的每个

构成环节都能得以本质地传扬，必须在个体性基础

上，注重群体性。
结 语：如何在了解音乐自身特点的基础上，

把一个乐种保护下来而不是仅把一个人保护下来；

把一个歌种保护下来，而不是把一个歌手保护下来；

把一个剧种保护下来，而不是把一个演员保护下来？

综上所述，本文讨论和强调了传统音乐在存在方式

方面的特殊性、在传承方式方面的群体性和在创作

方式方面的个体性这三个重要特性，目的在于避免

“非遗”保护工作中因推广（宣传）代表性传人而造

成某一传统乐种音乐形态和音乐风格的标准化、单
一化严重后果；还在于避免因保护（重视）代表性个

体艺人而忽略拥有乐种的群体艺人，致使损失整个

乐种音乐形态的多样性和音乐风格的丰富性。正如

田青多年前就谈到的有关“非遗”保护工作出路的

思考：

在艺术领域里，不能把“科学性”置于艺术本质之
上，不能以“科学性”作为衡量艺术水平、艺术价值的
最高标准，更不能用“规范化”、“标准化”的大工业生
产方式制造艺术家和艺术品。⑩

人的保护，是音乐项目的重要方面，“代表性”意
味着有个性的“典型性”，却不是标准化的“单一性”。
如果有鲜明个体性的个人没有得到保护，或者说对人

的保护只是选择某个个人作为“代表”而忽略构音乐

项目种种风格的传承群体，那么当一个没得到保护的

个体离世，属于这个项目的一种韵味和个性风格就消

失了。在保护音乐传承人的群体基础上，尽可能多地

选择出“多典型”音乐传承人，将有利于避免为了代表

性而把整个乐种标准化、单一化，避免丧失乐种多样

性和丰富性的现象发生。
应该说，音乐类的“非遗”项目从保护到传承，都

不能是个别传承人树立典型的事，它需要的是一个传

承群体担负起一个地区的音乐的整体特征的传承问

题。作为代表性传承人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起带头、示
范作用，团结和带领众多的遗产持有群体一起做好传

承工作，而不是独占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权。
同时，对综合艺术形式（如戏曲、综合乐种等）中的音

乐内容加以保护，今后应减少由于单纯认定部分环节

的个体性传人而产生对音乐整体的负面影响，也避免

因“一刀切”而带来的对于传承人管理上的机械与呆

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先把音乐类遗产

的持有者个体保护起来，在保护了一个个鲜活个体的

基础上，激励并推动、滋养出一个乐种音乐传承群体。
此外，只有重视和保护了传统音乐从创造过程（这种

过程随时在发生）到表演过程，从表演场合到传习群

体的整个传统，才能让这种古老的音乐文化遗产在当

代社会生活中继续传播、继续传承下去；只有让民间

音乐丰富的区域特色与个人风格都拥有了“代表”、
得到了保护，这种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文化遗产才能

得到更加理性的保护和更为有效的传承。

（责任编辑：赵 倩）

⑩ 田青：《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谈民族音乐
的出路问题》，《福建艺术》2006年第 1期，第 4页。

53· ·


